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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105年股東常會議案參考資料 

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   

第一案(董事會 提) 

案 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部份條文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落實公司治理及配合公司法修訂，修訂「公司章程」第

十四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條文。 

二、「公司章程」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議事手冊第

6-7 頁(附件一)。 

 

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   

一、一○四年度營業報告書，提請 鑒察。 

    說明：本公司一○四年度營業報告書，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8-9 頁 

(附件二)。 

 

 

二、監察人審查一○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，提請 鑒察。 

    說明：本公司一○四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，請參閱議事手冊第

10-11 頁(附件三)。 

 

 

三、一○四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，提請  鑒察。 

    說明：1.依經濟部 104/6/11 經商字第 10402413890 號函及

104/10/15 經商字第 10402427800 號函辦理。  

          2.依本公司提請股東會決議修正後章程第二十條之一，本

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，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分派員

工酬勞及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不高於百分之四分派董監

酬勞。 

          3.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，擬提列員工酬勞百分之三點三

八計新台幣 8,682,626 元及董監酬勞百分之一點五六

計新台幣 4,000,000 元，均以現金發放之。 

          4.本案經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章程後，始得執行發放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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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    

第一案(董事會 提) 

案由：一○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。 

說明：1.本公司一○四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編造完成，並經資誠

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國華、林億彰會計師查核完竣，連同營

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等查核完竣，並出具監察人書面查核報

告書在案。 

      2.一○四年度營業報告書、會計師查核報告暨一○四年度財務

報表，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8-9 頁(附件二)及第 12-18 頁(附

件四)。 

      3.謹提請  承認。 

 

 

第二案(董事會 提) 

案由：一○四年度盈餘分配案。 

說明：1.本公司一○四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 256,728,106 元，依公

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，提撥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

25,672,811 元，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236,399,226

元，減其他調整事項 3,014,140 元，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

464,440,381 元，擬分配股東現金紅利新台幣 109,508,610

元。 

      2.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

相關事宜，股東現金股利之分配採「元以下無條件捨去」，

計算至元為止，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，由小數點數字自

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，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

額。 

      3.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，致股東配

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，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。 

      4.一○四年度盈餘分配表，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9 頁(附件五) 

      5.謹提請  承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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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討論討論討論暨選舉事項暨選舉事項暨選舉事項暨選舉事項    
 
第一案（董事會  提） 

案由：辦理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明：1.本公司擬自資本公積普通股溢價中提撥新台幣 109,508,610

元，按發放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，每股配發

放現金 3元。 

2.資本公積現金分派採「元以下無條件捨去」之計算方式，

計算至元為止，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，由小數點數字

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，至符合資本公積發放

現金總額。 

3.俟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，股東配

發現金比率因此變動而需修正時，擬請董事會全權處理；

本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，授權董事會訂定發放基準日等

相關事宜。 

 

 
第二案（董事會  提） 

案由：補選本公司一席監察人案。 

說明：1.本公司原監察人鄭守益先生因個人因素於 104 年 10月 13 日

辭任，應於本次股東常會補選一席監察人。 

      2.本次補選之監察人任期，自選任日起至民國一○六年六月十

七日補足原任期止。 

      3.本公司「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」，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7-28

頁(附錄三)。 

4.謹提請 選舉。 
 


